
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<<校友會獎學金>>公告 

一.申請期限:114.03.31~114.04.08 

二.申請地點:本校紅樓一樓學務處 

三.申請種類:(1)優秀生(成績優良生)(2)一般生(低收入戶生) 

四.需繳交下列證件: 

 

種類 

  

繳交相關證件 

 

 

優秀生 

 

1.申請書 

2.繳交前學期成績單影印本(請先至註冊組蓋章) 

 

 

一般生 

1.申請書 

2.全戶戶籍謄本 

3.鄕鎮區公所<清寒證明書>或<低收入戶證明書>(有限

期限內) 

**村里長清寒證明書不符合 

**不可註明申請獎學金專用 

 

 

 

 

 


